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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3100

公司简称：川仪股份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川仪股份

60310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利 王艳雁

电话

023-67033458 023-67033458

传真

023-67032746 023-67032746

电子信箱

yangli@sicc.com.cn wangyanyan@sicc.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

）

2012

年末

总资产

3,993,006,176.91 3,405,900,951.49 17.24 3,100,204,034.65

归属 于上 市 公

司股 东的 净 资

产

1,707,738,599.15 1,044,194,127.29 63.55 1,118,016,236.14

2014

年

201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2012

年

经营 活动 产 生

的现 金流 量 净

额

71,220,957.55 -113,203,034.51 233,788,255.31

营业收入

3,346,260,133.71 3,187,217,218.45 4.99 3,247,750,213.66

归属 于上 市 公

司股 东的 净 利

润

159,435,624.86 141,420,410.23 12.74 127,703,665.60

归属 于上 市 公

司股 东的 扣 除

非经 常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147,071,362.63 127,911,029.81 14.98 117,258,613.76

加权 平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

%

）

12.42 12.84

减少

0.42

个百分点

12.17

基本 每股 收 益

（

元

／

股

）

0.47 0.48 -2.08 0.43

稀释 每股 收 益

（

元

／

股

）

0.47 0.48 -2.08 0.4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6,7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23,6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4.53 136,374,854 136,374,854

无

0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01 51,383,066 51,383,066

无

0

横河电机株式会社

境外法

人

5.32 21,015,760 21,015,760

无

0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27 16,881,320 16,881,320

无

0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63 14,345,000 14,345,000

无

0

NEWMARGIN CHUAN

YI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境外法

人

2.5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SAIF III MAURITIU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境外法

人

2.5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国家

2.5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富顺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03 8,000,000 8,000,000

无

0

索德尚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03 8,000,000 8,0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均不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五个交易日末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

户

）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

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

上

述 股东 与前 十名 普 通股 股

东 之间 存在 关联 关系 或 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董事会同意公司严格依据财政部的规定，执行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除执行新

修订或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2014年度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

的资产科目构成分类及当期净利润产生影响外，执行其他新颁布和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

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重庆川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川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软件有限

公司、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川仪实业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重

庆川仪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宝川自控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重庆

川仪十七厂有限公司、重庆霍克川仪仪表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工程检修服务有限公

司、重庆川仪特种阀门修造有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重庆四联测控技术有

限公司、重庆川仪速达机电有限公司和重庆标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17家子公司纳入本期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证券代码：

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7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于

2015年4月7日下午13:30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3月28日发出。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健审[2015]8-97号）审计，公司2014年度

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162,890,949.41元，按10%提取盈余公积16,289,094.94元，当年可供

分配的利润为146,601,854.47元，加上上年结存的可供分配利润125,468,980.74�元，本年

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272,070,835.21�元。

公司2014年度分配预案为：以2014年末总股本39,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1.2元（含税），本次分配共派发现金47,400,000元，结余未分配利润 224,670,

835.21�元结转到以后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算及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及调整执行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

表相关项目作出变更或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及调整执行会计准则，并同意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

目作出变更或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

调整执行会计准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在对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吴朋先生、黄治华先生、刘绍云先生、赵凤翔先生、邓

勇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

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同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全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聘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自公司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其中，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分行账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账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号）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十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5-021号）

（十六）审议并通过《关于部分子公司授信计划及公司为其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5,500万元的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并同意公司为其授信额度提供保证

担保，具体担保时间以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上述范围内，可以签署为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协议或办理其他有关手续，本次授权期限为一年。

具体授信计划及公司为其授信提供的担保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 金融机构 授信类型 授信额度 备注

重庆四联 技术

进出口有 限公

司

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综合授信

10,000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

保

中国银行重庆北碚支行 综合授信

15,000

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综合授信

1000

万美元或

等值人民币金

额

浦发银行重庆南坪支行 综合授信

4,000

合 计

35,500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号）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

期会议相关事项审议的独立意见》。

（十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山东分公司、江西分公司、山西分公司和无锡分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

准）。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部分议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决定于2015年4月29日召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召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23号）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8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调整执行会计

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和执行2014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会计准则，并对公司相关会计核算及财务

报表进行变更及调整。

本次公司调整执行会计准则是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以及该准则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进行追溯调整。

除《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外，执

行其他上述新颁布和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原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于 2015�年 4�月 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

<企业会计准则>及调整执行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作出变更或调整的议

案》，同意按照要求对公司相关会计核算及财务报表进行变更及追溯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公司的会计政策和

会计制度。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修订和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

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

规定。

四、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影响

根据2014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上

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再作

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此项变动涉及对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华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四项投资，调减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金额合计5,218.86万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500.00万元，调增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5,218.86万元，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1,500.00万元，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减值

中冶 赛迪 工程 技 术 股

份有限公司

-1,188,624.92 1,188,624.92

重庆 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000,000.00 20,000,000.00

重庆 农村 商业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16,000,000.00 16,000,000.00

福建 华清 复合 材 料 有

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计

-52,188,624.92 -15,000,000.00 52,188,624.92 15,000,000.00

备注：关于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等三项投资的调整追溯已于2014年10月3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31日披露的《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号2014-013）。

（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影响

根据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的相关规定，公司向职工提供

的离职后福利属于《职工薪酬》准则“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 公司聘请了韬睿惠悦管

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公司职工离职后福利进行了精算，并于2015年2月25

日出具了精算评估报告。 该事项的调整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序号 项目

2014

年

1-12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小计

归属于母公司

损益

少数股东损

益

负债影响 净资产影响

1

管理费用

-

工

资

3,770,000.00 3,664,232.80 105,767.20

2

财务费用

-

其

他

4,000,000.00 3,946,953.60 53,046.40

3

长期应付款

100,140,000.00

4

年初未分配

利润

-68,518,513.60

5

盈余公积

-3,621,000.00

6

其他综合收

益

-19,022,698.40

7

未分配利润

-7,611,186.40

8

少数股东权

益

-1,366,601.60

合计

7,770,000.00 7,611,186.40 158,813.60 100,140,000.00

-100,140,

000.00

除《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外，执

行其他上述新颁布和修订的准则不会对公司本期及对比期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五、调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该准则应用指南的相关规

定，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并进行追溯调整。

1、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投资成本 持有股权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允

价值

1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6,129,476.00 76,292,421.48

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6,000,000.00 10,000,000.00 38,100,000.00

合计

36,000,000.00 26,129,476.00 114,392,421.48

2、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其他综合收

益

递延所得税

负债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其他综合收

益

递延所得税

负债

1

重 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76,292,421.48

47,848,

558.26

8,443,863.22 69,518,041.56

42,090,

335.33

7,427,706.23

2

重 庆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38,100,000.00

18,785,

000.00

3,315,000.00 29,600,000.00

11,560,

000.00

2,040,000.00

合计

114,392,

421.48

66,633,

558.26

11,758,

863.22

99,118,041.56

53,650,

335.33

9,467,706.23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及调整执行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作出变

更或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执行《新企业会计

准则》及调整执行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作出变更或调整。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主要是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一）《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决议》；

（二）《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决议》；

（三）《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相

关事项审议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9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及损益、资产状况构

成影响，不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4月7日，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公司董事对

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吴朋先生、黄治华先生、刘绍云先生、赵凤翔先生、邓勇先生回

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同意提交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定期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是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双

方的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未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书面意见如下：公司预

计的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重要环节。 双方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守公

允的市场价格，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

（

前

次

）

预计金

额

上年

（

前次

）

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销售货物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

- 44.19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5.80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50.00 1,887.68

重庆四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00 1.22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50.00 644.10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

70.00 29.64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6.22

重庆四联特种装备材料有限公

司

- 8.51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1,550.00 1,279.61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司

- 0.59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4,000.00 1,734.66

市场变化

，

业务减

少

小 计

8,230.00 5,652.22

采购货物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

- 18.00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130.20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950.00 2,140.26

市场变化

，

业务减

少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550.00 2,295.82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343.38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331.53

重庆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0.30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

3,100.00 3,105.05

重庆四联微电子有限公司

30.00 -

重庆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 -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33,800.00 32,793.08

市场变化

，

业务减

少

重庆四联高科投资有限公司

- 15.40

小 计

45,390.00 42,173.02

接受担保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

46,000.00 30,755.66

贷款额减少

小 计

46,000.00 30,755.66

出租资产

（

含

使用权

）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265.00 340.79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

3.00 0.43

重庆市北部新区信联产融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 0.75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0.72

重庆四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0.60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

- 1.80

重庆川仪测量装置有限公司

- 0.50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 0.76

小 计

268.00 346.35

承租资产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

515.00

404.11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4.15

小 计

515 448.26

金

融

服

务

存款利息

收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和贷

款利率均

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

颁布的基

准利率及

浮动区间

执行

71.42

以不优于该行对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

，

其中存

款和贷款利率均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颁

布的基准利率及浮

动区间执行

贷款利息

支出

570.37

存款余额

2,000.00 43,026.24

预计数未含募集资

金

综合授信

额

（

包括

贷款

、

保

函

、

信用

证

、

票据

贴现等授

信额

）

22900.00 13,326.44

系授信总额与期末

余额之间的差异

小 计

24,900.00 56,994.47

合 计

125,303.00 136,369.98

说明：上述列表中未纳入上年预计或超过上年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在实际发生之

前按相关决策权限提交审议。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5

年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14

年

实际发生

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2015

年预计金额

与

2014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销售货物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50.00 0.61% 44.19 0.78%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

限公司

3,000.00 36.74% 1,734.66 30.69%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增加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1,350.00 16.53% 1,887.68 33.40%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减少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

司

2,800.00 34.29% 1,279.61 22.64%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增加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750.00 9.19% 644.10 11.40%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00 0.25% 5.80 0.10%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

限公司

70.00 0.86% 29.64 0.52%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

责任公司

10.00 0.12% 16.22 0.29%

重庆四联特种装备材

料有限公司

10.00 0.12% 8.51 0.15%

重庆四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00 1.23% 1.22 0.02%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

司

5.00 0.06% 0.59 0.01%

小 计

8,165 100% 5,652.22 100%

采购货物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 - 18.00 0.04%

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150.00 0.26% 130.20 0.31%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 17.07% 2,140.26 5.07%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增加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2,500.00 4.27% 2,295.82 5.44%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

限公司

4,000.00 6.83% 3,105.05 7.36%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增加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

责任公司

1,500.00 2.56% 1,343.38 3.19%

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 0.68% 331.53 0.79%

重庆光电仪器有限公

司

1.00 0.30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

司

40,000.00 68.28% 32793.08 77.76%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该项业务比同期

增加

重庆四联高科投资有

限公司

- - 15.40 0.04%

重庆四联特种装备材

料有限公司

30.00 0.05% -

小 计

58,581.00 100% 42,173.02 100%

接受担保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42000.00 100% 30,755.66 100%

根据公司

2015

年

经营计划预计

,

贷

款增加

小 计

42,000.00 100% 30,755.66 100%

出租资产

（

含

使用权

）

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

司

350.00 98.58% 340.79 98.40%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 0.00% 0.43 0.12%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1.00 0.28% 0.72 0.21%

重庆四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0.00% 0.60 0.17%

重庆市北部新区信联

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1.00 0.28% 0.75 0.22%

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

限公司

1.80 0.51% 1.80 0.52%

重庆川仪测量装置有

限公司

0.50 0.14% 0.50 0.14%

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0.76 0.21% 0.76 0.22%

小 计

355.06 100% 346.35 100%

承租资产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450.00 88.24% 404.11 90.15%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60.00 11.76% 44.15 9.85%

小 计

510.00 100% 448.26 100%

接受资金

重庆川仪安萨尔多布

瑞达轨道交通设备有

限公司

1500.00 100% 0.00 -

2015

年将该公司

资金账户纳入公

司集中管理

小 计

1,500.00 100% 0.00 -

金

融

服

务

存款利息

收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存款和贷款利率均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颁布的基准利率及

浮动区间执行

71.42 0.13%

以不优于该行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进行

，

其中存款和贷款

利率均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颁布的

基准利率及浮动

区间执行

存款余额

570.37 1.00%

存款余额

3,500.00 13.26% 43,026.24 75.49%

2015

年募投项目

使用及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综合授信

总额

（

包

括贷款

、

保函

、

信

用证

、

票

据等授

信

）

29,000.00 86.74% 13,326.44 23.38%

2014

年授信总额

为

22900

万元

小 计

32,500.00 100% 56,994.47 100%

合 计

143,

611.06

100% 136,369.98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1、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向晓波；

注册资本：42806.26175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同熙路99号；

主营业务：对仪器仪表及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渠清团；

注册资本：3，1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616号；

主营业务：研发、制造、安装和销售高低压开关设备、机电设备、防爆电器、自动化设备

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

3、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道福；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熙路99号；

主营业务：LED及其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服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4、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朋；

注册资本：1，800万美元；

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中段61号；

主营业务：差压、压力变送器、记录仪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差压、压力变

送器、记录仪、分析仪、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其他工业仪器的零售、批发、佣金代理（不含

拍卖）及其进出口业务和相关配套业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公司。

5、重庆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治华；

注册资本：4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曙光村1号；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光纤通讯金属件及仪表精密零件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且黄治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6、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旭；

注册资本：3，027.15?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杨柳路6号；

主营业务：油气装备、环境机械、军用装备与特种车、汽车减振器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

技术集成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

7、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德伟；

注册资本：2，01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澄江桐林村1号；

主营业务：研制、生产、销售各类仪表游丝和电源装置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

8、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

注册资本：4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309号；

主营业务：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产及销售业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9、重庆四联特种装备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光强；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三花石松林坡15号；

主营业务：光电子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0、重庆四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进；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6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1、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卿玉玲；

注册资本：569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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